附件2：

《中国籍兼营船舶海关监管签证簿》申请书

编号_________

（1）  海关：

  我单位   （2）  轮原属国际航行船舶，现经报交通部,已经批准同意兼营国内沿海\长江中下游各港间运输。批准文号  （3）  。现特向贵关申领《中国籍兼营船舶海关监管签证簿》。

请批准为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——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．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备案证明书复印件1份；

2．国内水路运输登记事项证明书复印件1份；

3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国籍证书复印件1份；

4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营业运输证复印件1份；

以上附件我单位同时提供正本交海关验证。

填写规范说明：

（1）审批海关简称；

（2）申请船舶的船名；

（3）交通部主管部门批准兼营业务的文件号；

（4）申请企业名称。

